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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基層警察人員、稅務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

海岸巡防人員考試、關務人員考試及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基層警察人員考試      

類(科)別：行政警察人員 

科  目：刑法概要及刑事訴訟法概要 

解題老師：張 捷／許 願 老師 

 

一、請說明現行刑法所規定主刑及從刑之意義種類?並以財產法益犯罪為例說明法定刑與宣告刑之

區別? 

【破題解析】 
雖是死板版的考題，命題者卻有深意：如果連主刑或從刑是什麼都不知道，那刑法

到底念了什麼？ 

【命中特區】 張捷，保成，案例刑法筆記，2008，關於刑罰的討論，頁 348，【命中率】80%。 

【擬答】： 

主刑與從刑的意義與種類 

按刑法第 32 條規定：「刑分為主刑及從刑。」，刑法第 33 條與第 34 條復分別規定：

「主刑之種類如下：一、死刑。二、無期徒刑。三、有期徒刑：二月以上十五年以下。

但遇有加減時，得減至二月未滿，或加至二十年。四、拘役：一日以上，六十日未滿。

但遇有加重時，得加至一百二十日。五、罰金：新臺幣一千元以上，以百元計算

之。」、「從刑之種類如下：一、褫奪公權。二、沒收。三、追徵、追繳或抵償。」 

申言之，「行為之得科以刑罰者，以有法律之明文為限。所謂刑罰，非僅指主刑而言，

即從刑亦在其內。（24 非 132 判例）」「刑罰者，乃對犯罪行為之制裁方法，其種類不

外乎刑法第 33 條所定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罰金五種主刑，及同法第 34

條規定之褫奪公權、沒收與追徵、追繳或抵償等從刑；刑事判決，自應受上開範圍之限

制。（參考 89 台非 87 判決） 

「有罪之判決，關於主刑、從刑或刑之加重、減輕或免除等事項所適用之法律，除別有

規定外，應本於統一性及整體性原則一體適用，其相關條文不能與主刑所適用之法律任

意割裂。（87 台上 1465 判決）」 

法定刑與宣告刑的區別—以財產犯罪為例 

立法者為個別的犯罪所預先決定的刑罰，稱之為「法定刑」，如刑法竊盜罪即規定：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不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年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金』。」然而，由於個別犯罪的情節差異，行為人所應受

之刑罰程度也應有別，故立法者通常只決定刑罰的種類與上下限，至於刑之量定，則為

求個案裁判之妥當性，賦予法院裁量之權，此即「宣告刑」。 

法院合義務的刑罰裁量，除應考慮刑罰目的，德國刑法第 46 條第 1項規定「刑罰裁量應

以行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量刑，應考慮刑罰對行為人將來社會生活所能期待的功能。」

應可供參考。 

再以擄人勒贖罪為例，刑法第 347 條固然規定：「意圖勒贖而擄人者，處死刑、無期徒

刑或七年以上有期徒刑。」法院是否宣告死刑自應考量個案行為人的罪責程度，而非一

昧追求所謂「殺雞儆猴」的威嚇效果。 

 

二、某 5層公寓之第 4樓是甲所有之住宅，該住宅只有甲單獨一人居住，某日女友在電話中告知

要和甲分手，甲因此不想活了，所以放火焚燒自己所有之住宅想要自殺，火勢延燒致整棟公

寓全部被燒毀，但所幸無人傷亡，火勢被撲滅後，警察機關與消防機關即展開火災發生原因

之調查與鑑定，甲知難辭其咎，遂主動至該消防機關向負責調查與鑑定之公務員表是火災是

其放火焚燒自己所有之住宅所導致，並願接受法律制裁，該消防機關公務員遂將甲報請警察

機關處理，試問: 

甲放火焚燒自己所有之住宅，火勢延燒致整棟住宅全部被燒毀，但所幸無人傷亡，其行為

應成立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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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於警察機關與消防機關正在調查與鑑定火災發生原因時，主動向該消防機關公務員表示

火災是其放火所導致，並願受法律制裁，是否符合自首之要件?。 

【破題解析】 
放火罪的好題目。命題者非常靈活的將現實生活常發生的個案與自首進一步結

合；考生除須熟記放火罪與自首的法條外，實務見解亦屬必背內容。 

【命中特區】 
張捷，保成，案例刑法筆記，2008，關於自首、放火罪與偽造文書部分（96 基警

考題），頁 597、625，【命中率】90%。 

【擬答】： 

甲所為之放火行為應成立刑法第 173 條第 1項之放火罪 

依 28 上 3218 判例：「刑法第 173 條第 1項之放火罪，係以放火燒燬之住宅或建築物等

現既供人使用或有人所在，依通常情形往往因放火結果遭受意外之危害，為保護公共安

全起見，特為加重處刑之規定。故該條項所稱之人，當然係指放火人犯以外之人而言，

如果前項住宅或建築物，即為放火人犯自行使用或祇有該犯在內，則其使用或所在之

人，已明知放火行為並不致遭受何種意外危害，自不能適用該條項處斷。」 

然而，「如放火人犯明知其放火行為具有公共危險，基於保護公共安全之立法本旨，自

仍有該條項之適用。況當今房屋，無論為大廈或公寓式，俱屬整體建築，自己與他人擁

有之住宅，就公共安全言，具有不可分性，與昔日房屋之獨棟式建築，不能相提並論。

故在自己使用之住宅內放火，實與對整棟公寓或大廈放火無異，其行為既與刑法第 174

條第 2項之罪，以放火燒燬現非供人使用之自己所有住宅或現未有人所在之自己所有建

築物等，為其構成要件者不符，而第 173 條第 1項，又未如第 174 條第 1項就住宅建築

物標明以「他人所有」為其構成要件內容，自仍應依第 173 條第 1項論處。」 

甲所為自首是否有效？自首係指行為人自行申告尚未被發覺之犯罪行為，而自願接受法院

裁判。依刑法第 62 條之規定，可申述其要件如下： 

行為人申告的內容必須為自己所犯之罪：行為人只要有申告自己犯罪的實質內涵，即為

已足，不以使用自首字樣或言明自首為必要。此外，行為人自行申告犯罪，並不限於親

自向刑事追訴機關為之者，始成立自首，即使託人代理自首，亦無不可。 

申告時機必須為「刑事追訴機關」發覺犯罪之前：行為人必須於刑事追訴機關尚未發覺

其犯罪之前，自行申告其犯罪者，始有可能成立自首；否則，若已發覺始自動到案者，

則為投案，而非自首。所謂「未發覺」，係指刑事追訴機關尚未知悉犯罪事實的發生註

１，或雖已知悉犯罪事實，但尚未知悉該犯罪究為何人所為。 

應注意者：「自首須自行申告其犯罪事實於『該管公務員』，而受法律上之裁判為要

件，其方式係用言詞或書面，以及係自行投案或託人代行，係直接向偵查機關為之，抑

向非偵查機關請其轉送，均無限制。（24 年上字第 1162 號判例）」題示情形，消防機

關固非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其所屬之公務員亦非有偵查犯罪職務之公務員；惟據前

揭判例，甲之自首仍屬有效。 
註１依 75 年台上字第 1634 號判例：「刑法第 62 條之所謂發覺，係指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

員已知悉犯罪事實與犯罪之人而言，而所謂知悉，固不以確知其為犯罪之人為必要，但

必其犯罪事實，確實存在，且為該管公務員所確知，始屬相當。如犯罪事實並不存在而

懷疑其已發生，或雖已發生，而為該管公務員所不知，僅係推測其已發生而與事實巧

合，均與已發覺之情形有別。」 

 

三、試問以下至之事實中，員警某甲的作為或決定，有無不符合刑事訴訟法規定之處？若有

不符，係違反何法條？若無不符，是依據何法條可以有此作為或決定？並均請簡要說明理

由。(每小題 5分，共計 25 分) 

台北市市區派出所員警某甲於某上班日之上午值班時，有一婦女前來報案，指稱她的丈夫於

三天前在該派出所管區內，遭某乙歐打成傷，現已出院在家療養，她要對某乙提出傷害告訴

等語，並提出身份證明與其丈夫之驗傷單。 

某甲聽後答稱「你丈夫是受害人，只有他能告，你不能告，請你回去拿你丈夫的委任告訴

書狀，我才能受理」，該婦女遂照辦而完成報案(告訴)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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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後下午一時許，某乙經合法通知至派出所到場接受詢問，因其他同仁均在午休，某甲

即獨自將某乙帶進偵訊室，一邊詢問一邊自行以電腦打字製作筆錄。 

至詢問約二十分鐘後，某甲之警察同事進來偵訊室告稱有一名由某乙之妻帶來的律師欲進

來陪同某乙應訊。某甲看到委任狀之委任人是某乙之妻，即表示「某乙已說過不用請律

師，某乙之妻所請的律師沒有權利進入偵訊室」，而繼續詢問。 

至當天下午四時許詢問完畢後，某甲即取出照相機要求拍攝某乙的全身及半身個人照各一

張，某乙堅決反對，但某甲仍強制照相。 

翌日，某乙帶同一名律師並提出其本人具名之委任狀，至派出所向員警某甲表示願意與對

方和解，惟需要閱卷了解相關案情資料。某甲即影印被害人之妻的報案筆錄、被害人之驗

傷單以及某乙本人之詢問筆錄交給某乙及其律師。 

【破題解析】 
偵查階段之相關程序，包括告訴權人之範圍、詢問筆錄之製作主體、選任辯護

權人、強制採證權、閱卷權之行使等。 

【命中特區】 

許願，保成講義書，書編：B8J03，頁 40、41、59、60、63、64、86、87、

217、244、245；保成講義書，書編：B8J10，頁 3、4，【命中率】100%。 

許願，保成基警總複習講義，編號：W，頁 9、10、14、15、59、60、68、

69，【命中率】100%。 

【擬答】： 

員警某甲之作為，因違反第 233 條第 1項之規定而非合法： 

按依刑事訴訟法（以下稱本法）第 232 條至第 235 條規定，告訴權人除被害人（第 232

條）外，尚包括被害人之法定代理人或配偶（第 233 條第 1項），被害人死後之一定親

屬（第 233 條第 2項），以及特定犯罪之限定告訴權人（第 234 條第 1～3項）、補充告

訴權人（第 234 條第 4～5項），特定犯罪之獨立告訴權人（第 235 條）等，合先敘明。 

依題意，員警某甲告知前來報案之婦女，其並無告訴權，必須受其丈夫委任後，該婦女

始得提出告訴，此作為並非合法。蓋依本法第 233 條第 1項規定，被害人之配偶本得獨

立告訴，既為獨立告訴權，即表示該婦女得本於配偶之身分，以自己名義提出告訴，且

不受丈夫是否告訴之意思拘束。因此員警某甲之作為，並非合法。 

員警某甲之作為，因違反第 43 條之 1第 2項之規定而非合法： 

按依本法第 43 條之 1第 2項規定，對於犯罪嫌疑人詢問筆錄之製作，應由行詢問以外之

人為之。但因情況急迫或事實上之原因不能為之，而有全程錄音或錄影者，不在此限。

亦即原則上詢問筆錄之製作必須由行詢問以外之員警為之，除非情況急迫或有事實上之

特殊原因，否則不得由行詢問之員警自行製作筆錄，合先敘明。 

依題意，犯罪嫌疑人乙經合法通知到派出所接受詢問時，由於派出所其他同仁均在午

休，某甲便將某乙帶進偵訊室，一邊詢問一邊自行製作筆錄，此等程序應非合法。蓋此

情形，似不得認為有不得由其他員警製作筆錄之急迫情況，亦非有事實上之特殊原因不

能由其他員警製作筆錄，故員警某甲自行製作筆錄之作為，因違反前開規定而非合法。 

員警某甲之決定，因違反第 27 條第 2項之規定而非合法： 

按依本法第 27 條第 1項規定，被告得隨時選任辯護人，犯罪嫌疑人受司法警察官或司法

警察調查者，亦同。同條第 2項規定，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法定代理人、配偶、直系或

三親等內旁系血親或家長、家屬，得獨立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選任辯護人。亦即，除被

告或犯罪嫌疑人本身得選任辯護人外，其一定關係親屬亦得以自己名義，獨立為被告或

犯罪嫌疑人選任辯護人，並不受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意思所拘束，合先敘明。 

依題意，員警某甲看到委任人是乙之妻，即表示由於某乙說過不用請律師，某乙之妻所

請的律師無權進入偵訊室，此等決定並非合法。蓋如前所述，犯罪嫌疑人於受司法警察

官或司法警察調查時，本得選任辯護，且其配偶得「獨立」為其選任辯護，既為獨立之

權限，因此即使某乙本身表示不需要請律師，其配偶仍得選任律師為其辯護。某甲之決

定，並非合法。 

員警某甲之作為，因於法無據而不合法： 

按依本法第 205 條之 2規定，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情形及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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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證據之必要，對於經拘提或逮捕到場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得違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

之意思，採取其指紋、掌紋、腳印，予以照相、測量身高或類似之行為，有相當理由認

為採取毛髮、唾液、尿液、聲調或吐氣得作為犯罪之證據時，並得採取之。此為偵查輔

助機關之強制採證權規定，合先敘明。 

依題意，員警甲於詢問完畢後，即取出照相機要求拍攝某乙之全身及半身個人照各一

張，雖某乙堅決反對，但某甲仍強制照相，此等作為並非合法。蓋如前所述，偵查輔助

機關得強制取證之對象，限於經拘提或逮捕到場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今某乙係經通知

到場，並非拘提或逮捕到場，故員警對其強制照相之行為，並非合法。 

員警某甲之決定，因違反第 33 條第 1、2項之規定而不合法： 

按依本法第 33 條第 1項規定，辯護人於「審判中」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錄或攝影；

同條第 2項規定，無辯護人之被告於「審判中」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內筆錄之影本。

但筆錄之內容與被告被訴事實無關或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或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

私或業務秘密者，法院得限制之。依此，辯護人以及無辯護人之被告均必須於起訴後之

審判階段始得向法院請求閱卷，合先敘明。 

依題意，員警某甲基於某乙及其律師之要求，便影印相關之報案筆錄、驗傷單及詢問筆

錄交予某乙及其律師，此等行為並非合法。蓋如前所述，閱卷權之行使必須於審判中始

得為之，今案件尚在偵查階段，辯護人或是無辯護人之被告均不得行使閱卷權。尤有進

者，某乙既已選任辯護人，其本身更不得閱卷，必須由其辯護人於起訴後向法院聲請閱

卷。員警某甲之行為，自非合法。 

 

四、甲乙夫妻感情不睦，雙方為爭奪女兒監護權，時生齟齬。某日，甲欲自乙手中搶奪女兒，於

拉扯中因用力過猛，致乙前胸及頭部多處瘀傷，乙隨即時驗傷並提供告訴。檢察官偵查後，

僅依傷害罪起訴甲，於第一審開庭時，乙指訴甲另犯強制罪、毀損衣物罪。試問： 

乙之追加告訴有無理由？ 

若法院審理後認為乙因甲之傷害，導致乙左側肢體機能達喪失效用之程度，變更改判重傷

害罪，是否有理由？ 

【破題解析】 起訴之範圍、告訴之提出方式、犯罪事實同一性之認定。 

【命中特區】 

許願，保成講義書，書編：B8J03，頁 72~75；保成講義書，書編：B8J10，

頁 7～8，【命中率】100%。 

許願，保成基警總複習講義，編號：W，頁 74~77，【命中率】100%。 

【擬答】： 

乙之追加告訴有無理由： 

依題意，某甲欲自某乙手中搶奪女兒，於拉扯中因用力過猛，致乙前胸及頭部多處瘀

傷，乙隨即驗傷並提出告訴。檢察官僅依傷害罪起訴甲。依刑事訴訟法（以下稱本法）

第 267 條規定，檢察官就犯罪事實一部起訴者，效力及於全部。今甲於拉扯間，倘同時

造成乙之身體受傷及衣服毀損，則其行為應構成刑法第 55 條之一行為觸犯數罪名之想像

競合犯，屬裁判上一罪，依實務見解，若符合一定要件（即起訴與未起訴部分均為有

罪、均具備訴追要件），則起訴效力將及於未起訴之毀損罪，法院得一併審判。 

今乙於第一審開庭時，指訴甲另犯強制罪、毀損衣物罪，是否合法？分述如下： 

追加毀損衣物罪告訴之部分： 

如前所述，由於檢察官起訴之效力，於符合一定要件下，將及於傷害、毀損罪之想像

競合犯之全部，法院得予一併審判，惟刑法第 354 條之毀損罪依同法第 357 條為告訴乃

論之罪，由於某乙先前僅就傷害部分提出告訴，並未對於毀損部分提出告訴，故某乙應

得於第一審開庭時追加此部分之告訴，使法院得對於傷害、毀損之全部犯罪事實加以審

判。 

又告訴之提出，依本法第 242 條第 1 項規定，本應向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為之，今某

乙於法院開庭時追加告訴，是否合法？蓋因於第一審開庭時，檢察官應當蒞庭實行公

訴，故某乙之追加告訴，得解為係向檢察官提出，再由檢察官向法院表示被害人已補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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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併此敘明。 

追加強制罪告訴之部分：由於強制罪與業經檢察官起訴之傷害罪部分，並不具有實質

上或裁判上一罪之關係，當屬於未經起訴之犯罪事實，法院不得加以審判（第 268

條），因此某乙不得當庭追加告訴，應另行向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提出告訴後，由檢

察官另行偵查、起訴，始為合法。 

法院變更法條改判重傷害罪，是否有理由： 

按依本法第 300 條規定，法院諭知有罪判決時，得就起訴之犯罪事實，變更檢察官所引

應適用之法條。亦即，法院得於事實同一之範圍內，變更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此

乃基於不告不理原則以及職權主義之立法規定，合先敘明。 

惟所謂對於犯罪事實同一性之認定，學說、實務上向有不同標準，較具代表性者為「基

本事實同一說」與「法律事實同一說」，分述如下： 

基本事實同一說：此說認為基本的事實關係是否同一，應以社會事實為準。若起訴事

實與判決事實之社會事實關係皆相同，縱犯罪之日時、處所、方法、被害物體、行為

人人數、犯罪之形式、被害法益、程序及罪名等有所差異，仍係同一案件。此說對於

事實同一之認定標準過寬，因而遭到批評。 

法律事實同一說：此說認為應從訴之目的及侵害性行為之內容是否同一而定，即原告

請求確定其具有侵害性之社會事實為準。倘犯罪所侵害之法益不同，或對於同一法益

之侵害態樣不同，均非同一事實。為保障被告之防禦權，並符合不告不理之意旨，目

前學說、實務之趨勢多採此說。 

今檢察官以被告犯傷害罪嫌（刑法第 277 條第 1項）起訴，法院審理結果認應成立重傷

罪（刑法第 278 條第 1項），則： 

依基本事實同一說，檢察官雖以被告犯普通傷害罪嫌起訴，法院審理結果認為已導致

乙左側肢體機能喪失效用之程度，依刑法第 10 條第 4項第 4款屬於重傷，由於兩者之

基本社會事實相同，法院自得依本法第 300 條變更起訴法條為重傷罪而論罪科刑。法

院之判決，應屬適法。 

依法律事實同一說，普通傷害與重傷害二者之侵害性行為之內容似有不同，故非同一

事實，法院自不得依本法第 300 條變更起訴法條，應就起訴之普通傷害事實諭知無

罪，並將重傷罪之部分移送檢察官另行偵查起訴，法院始得進行審理。今法院逕行改

判重傷害罪，已構成「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之違法（本法第 379 條第 12 款後

段）。 


